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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江苏龙东新材料有限公司位于常州经开区遥观镇常和路 99号，

注册成立于 2019年 12月，是一家深耕于半导体领域的高新技术企

业，专注于电子专用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和回收利用。作为常

州市种子独角兽企业，公司始终以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竞

争力，为半导体行业提供高品质、绿色环保的产品和服务。。

根据常州及周边区域内产废量的变化、分流情况以及企业自身

发展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需求，公司现拟投资 5200万元，建设先进

封装用电子材料生产技改项目。本项目利用厂区现有厂房进行适应

性改造，购置溶剂计量槽、搅拌釜、沉淀釜、离心机、灌装机、光

学性能测试仪等设备 57台（套），对原生产线进行提升改造。项目

建成后，全厂形成年回收废有机溶剂（HW02、HW06）30000吨，

年产清边液、剥离液、稀释剂 23200吨，年产光刻胶 5000吨的生产

能力。

任何项目的建设都会对周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产生有利或

不利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邻近地区公众利益，公众从各自利

益出发，将对工程持不同的态度。为了解周边公众对该工程建设所

持的观点和态度以及该项目对社会、经济及环境的影响范围，使环

境影响评价工作民主化和公众化，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期间按照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号，以下简

称“《办法》”）的相关要求开展公众参与工作。

因此，江苏龙东新材料有限公司按照《办法》要求开展本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于 2025年 12月 12日-12月 18日在公司网

站上公开了征求意见稿，且《环球时报》刊登了 2 次公开信息

（2025年 12月 16日、12月 18日）；信息公开期间未收到公众意

见表和反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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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根据《办法》第三十一条，对依法批准设立的产业园区内的建

设项目，若该产业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且该建设项目性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

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时，可以按照以下方式予以简化：

（一）免予开展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公开程序，相关应当公开

的内容纳入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公开内容一并公开；

（二）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 10个工作

日的期限减为 5个工作日；

（三）免予采用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张贴公告

的方式。

本项目位于遥观镇常和路 99号，属于遥观镇工业园区中的绿色

机电产业园范围内，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遥观镇工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已取得审查意见，审

查意见文号：常经开环〔2021〕32号。

且本项目性质、规模等符合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查意见。

因此，本次环评公众参与采取简化方式，《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公

开内容纳入征求意见稿公示。



3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根据《办法》第十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

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相关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

关的意见。

同时，依据《办法》第三十一条，征求意见稿公示时间为 5个

工作日，且无需进行张贴公告的方式。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3.1.1公示主要内容

江苏龙东新材料有限公司先进封装用电子材料生产技改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1）项目名称：江苏龙东新材料有限公司先进封装用电子材料生产技改项目

（2）项目概要：根据常州及周边区域内产废量的变化、分流情况以及企业自身

发展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需求，公司拟投资 5200万元，在常州经济开发区遥观

镇常和路 99号，利用厂区现有厂房进行适应性改造，购置溶剂计量槽、搅拌

釜、沉淀釜、离心机、灌装机、光学性能测试仪等设备 57台（套），对原生产

线进行提升改造。项目建成后，全厂形成年回收废有机溶剂（HW02、HW06）

30000吨，年产清边液、剥离液、稀释剂 23200吨，年产光刻胶 5000吨/年的生

产能力。

（3）现有工程及环境保护情况：

①现有工程：批复产能为回收废清边液 15000吨/年、废剥离液 15000吨/年，并

生产清边液 12000吨/年、剥离液 12000吨/年、光刻胶 5000吨/年。

②废气：产品分装废气集气罩收集后经“二级水喷淋（1#、2#）+除雾器+1#活性

炭吸附”装置处理，尾气通过 1#排气筒（25m高）排放；实验室废气集气罩收

集后经“一级水喷淋（3#）+除雾器+2#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尾气通过 2#排

气筒（15m高）排放；危废贮存废气、原料废液贮存废气负压收集经“一级水喷

淋（4#）+除雾器+3#活性炭吸附”处理后，尾气通过 3#排气筒（15m高）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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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中间罐进料废气、不凝气等管道收集，精馏质控检测采样废气集气罩收集，

连通至废气/液焚烧炉处理后，尾气通过 4#排气筒（35m高）排放；焚烧炉尾气

经“SNCR脱硝+急冷塔+消石灰喷射装置+活性炭喷射装置+布袋除尘器+一级碱

喷淋+低温 SCR脱硝”处理后通过 4#排气筒（35m高）排放；天然气锅炉尾气通

过 5#排气筒（26m高）排放。各类未捕集的废气通过生产车间、仓库、实验室

无组织排放。

③废水：厂区已实行雨污分流。初期雨水收集后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回用作为急

冷塔补充水，后期雨水经雨水管网排入附近河流。生活污水经隔油池、化粪池预

处理后接管进武进城区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碱喷淋废水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回

用作为急冷塔补充水；冷却废水、锅炉强排水、软水制备废水收集后接管进武进

城区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④噪声：选用低噪声设备，并采取设备减振、合理布局、厂房隔声等措施。

⑤固废：各类固废均妥善处理、处置或综合利用，不直接排向外环境。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江苏龙东新材料有限公司李总 0519-86619088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江苏蓝联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丁工 0519-83886007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

径：

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hvSNN67MSNzR6493K_eqg提取码: llhj

查阅纸质报告书可至江苏蓝联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五、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被征求意见的公众包括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代表。

六、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W020181024369122449069.d

ocx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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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07700@qq.com

八、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5年12月12日~12月18日

3.1.2公示时限

2025年 12月 12日~12月 18日。

3.1.3符合性分析

公示内容包含了《办法》第十条规定的公开信息内容，其中征

求意见稿为主要内容基本完成的环境影响报告书；采用网络平台、

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进行同步公开，公开期限为 5个工作日，其中

登报公开信息不少于 2次，公示方式和时限均符合《办法》第十一

条和第三十一条规定的要求。

综上，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符合《办法》的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网络

根据《办法》的规定，于 2025 年 12 月 12 日在公司网站上

（http://jslongdong.com/portal/article/index/id/26.html）公开本项目征

求意见稿公示相关信息，网络载体为建设单位网站，符合《办法》

的要求。公示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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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报纸

根据《办法》的规定，建设单位在征求意见的 5 个工作日内

（2025年 12月 12日-12月 18日），通过当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

《环球时报》对征求意见稿相关信息进行了 2次公示（2025年 12月

16日和 12月 18日），公示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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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相关信息在《环球时报》第 1次公示-2025年 12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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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相关信息在《环球时报》第 2次公示-2025年 12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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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张贴

根据《办法》第三十一条，对依法批准设立的产业园区内的建

设项目，若该产业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

该建设项目性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

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时，可以免予采用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

的张贴公告的方式。

江苏龙东新材料有限公司先进封装用电子材料生产技改项目遥

观镇工业园区中的绿色机电产业园范围内，且《遥观镇工业园区规

划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已取得审查意见，本项目性质、规模等符

合《遥观镇工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和其审查意见，故

本次公众参与时，可以免予采用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

的张贴公告的方式。

3.2.4其他

无。

3.3查阅情况

为了让公众更多了解本项目建设情况，公众可以可至江苏蓝联

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常州市新北区通江中路 600-1号芝时商业广场 2

幢 728室）查阅纸质报告书。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期间（2025年 12月 12日-12月 18日），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均未收到公众填写的公众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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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征求意见期间建设单位、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均未收到公众填写

的公众意见表，公众未提出质疑性意见，未采取深度公众参与。

4.1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情况

无。

4.2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无。

4.3 宣传科普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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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期间（2025年 12月 12日-12月 18日），建设

单位、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均未收到公众填写的公众意见表，表明本

项目基本得到了项目所在地周边广大公众的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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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批前公开情况

根据《办法》第二十条，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

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

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报批前，我公司已于 2026年 1月 26日在公司网站上公开了拟

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公众参与说明，符合《办法》要求。

上述环境影响报告书不含涉及国家机密、商业机密及国家安全、

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内容，公开的环评内容和报批稿

内容一致。

6.2公开方式

6.2.1网络

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通过网络平台进

行公开，公示网址：

http://jslongdong.com/portal/article/index/id/27.html

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公示、公众参与说明公示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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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其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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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

公众可至江苏龙东新材料有限公司（常州经开区遥观镇常和路

99号）查阅存档备查纸质稿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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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江苏龙东新材料有限公司先进封

装用电子材料生产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

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

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

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江苏龙东新材料有限公司先进封装用电

子材料生产技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

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

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江苏龙东新材料有限公司由承担

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江苏龙东新材料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6年 1月


